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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內的異義及其編成
林崇安

一、漢藏所傳的《瑜伽師地論》

漢地所傳的《瑜伽師地論》是「彌勒菩薩說，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共 100 卷，分

成五分：

〈本地分〉（卷 1∼50），共 50 卷。

〈攝決擇分〉（卷 51∼80），共 30 卷。

〈攝釋分〉（卷 81∼82），共 2 卷。

〈攝異門分〉（卷 83∼84），共 2 卷。

〈攝事分〉（卷 85∼100），共 16 卷。

藏 地 所 傳 的 《 瑜 伽 師 地 論 》 是 「 無 著 菩 薩 造 ， 印 度 人 Prajnyavarma,  Jinamitra, 

Surendrabondhi 及藏人智軍所譯」，也分成五分，但次第是：〈本地分〉、〈攝決擇分〉、

〈攝事分〉、〈攝異門分〉、〈攝釋分〉。在《西藏大藏經總目錄》（德格版）中的編號及

其對應的內容是：

No.4035：〈本地分〉中的「五識身相應地」、「意地」、「有尋有伺等三地」、「三

摩呬多地」、「非三摩呬多地」、「有心無心二地」、「聞所成地」、「思所成地」、「修

所成地」，（漢譯卷 1∼20）。

No.4036：〈本地分〉中的「聲聞地」、「獨覺地」，（漢譯卷 21∼34）。

No.4037：〈本地分〉中的「菩薩地」、「有餘依地」、「無餘依地」，（漢譯卷

35∼50）。



No.4038：〈攝決擇分〉，（漢譯卷 51∼80）。

No.4039：〈攝事分〉中的契經事，（漢譯卷 85∼98）。

No.4040：〈攝事分〉中的調伏事、本母事，（漢譯卷 99∼100）。

No.4041：〈攝異門分〉，（漢譯卷 83∼84）。

No.4042：〈攝釋分〉，（漢譯卷 81∼82）。

二、瑜伽五分之間的異義

為了澄清《瑜伽師地論》是由彌勒菩薩或無著菩薩所著作，或由無著菩薩所編集，一個

方法是先分析瑜伽五分之間義理是否一貫。今選出一些實例來說明：

（一）〈本地分〉與〈攝異門分〉的異義

〈本地分〉中的「菩薩地」，對善逝及無上丈夫調御士的解說是：

「上升最極，永不退還，故名善逝。」

「一切世間唯一丈夫，善知最勝調心方便，是故說名無上丈夫調御士。」

而在〈攝異門分〉的解說是：

「言善逝者，謂於長夜具一切種自利利他二種功德故。」

「無上丈夫調御士者，智無等故，無過上故。」

此二分對如來十號的功德、智慧描述，顯然略有出入；但這出入，並不是哲理上的出入。

（二）〈本地分〉與〈攝事分〉的異義

〈本地分〉中的「聲聞地」說：

「若於青瘀、或於膿爛、或於變壞、或於膨脹、或於食噉作意思惟，於顯色貪令心清淨。



若於變赤作意思惟，於形色貪令心清淨。

若於其骨、若於其鎖、若於骨鎖作意思惟，於妙觸貪令心清淨。

若於散亂作意思惟，於承事貪令心清淨。」

而在〈攝事分〉中，對於貪的對治則是：

「又於此中，青瘀想為初，膨脹想為後，對治美色貪。

食噉想、分赤想、分散想，對治形貌貪。

骸骨想、骨鎖想，對治細觸貪。

觀無心識，空有尸想，對治承事貪。」

此二分中，以何種想來對治何種貪，在配對上就有所出入，這表示二者的資料來源有所

不同。

（三）〈攝決擇分〉與〈攝事分〉的異義

〈攝決擇分〉中的「聲聞地」說：

「云何於身觀集法住？謂觀此身從過去世及諸飲食現在而生。

云何於身觀滅法住？謂觀此身於當來世是死滅法。

云何於身觀集滅法住？謂觀此身於現在世由飲食緣，增長久住，必當破壞。」

而在〈攝事分〉中，則說：

「又於未來，當知安住集法隨觀。

於過去世，當知安住滅法隨觀。



於現在世，生已無間，盡滅法故，當知安住集滅法隨觀。」

在這二分，對於集、滅、集滅三法的配對，並不相同。

（四）〈攝決擇分〉與〈攝異門分〉的異義

〈攝決擇分〉中的「聲聞地」說：

「由二因緣有窣堵波：一證堅住故，二有可依故。

由二因緣名有可依：一依智不依識故，二大師是如來應等正覺故。

由二因緣，大師是如來應等正覺：一斷一切疑故，二邪行不可得故。」

而在〈攝異門分〉的說法是：

「由有窣堵波者，一切外道天魔及餘世間不能傾動故。

言有依者，具足四依無失壞故。

大師是如來應等正覺者，謂所說教善清淨故。」

此二分的解說，雖似有關聯，但仍可看出來自不同的資料。

（五）〈本地分〉中「聲聞地」內部的異義

除了不同分的異義外，在同一分內，如「聲聞地」中的「第一瑜伽處」和「第三瑜伽

處」，有關內、外、內外三組的四念住修法，有多種說法，但這三組能有相同解說的，並未

出現，這也表示即使在同一分內，仍有不同的資料來源。

以上這些例子，在於說明《瑜伽師地論》是由許多不同的資料所編集而成，而其間的異

義，並不是「宗義」上的不同哲學主張，而只是解說上的小出入。掌握這個義理上的小歧異，



我們可以試著「推測」《瑜伽師地論》的編著過程。

三、《瑜伽師地論》的編成

從佛滅（約西元前 486年）到無著菩薩出世（西元 310-390年）的漫長時期內，佛陀的

教法在印度仍然代代相傳著，除了原始的阿含經論外，也流傳著大乘的經論。西元四世紀時，

無著菩薩是這一時代教法的集大成者，其一重要貢獻是將《瑜伽師地論》流通於印度，使當

時的佛教徒在義理和實踐上有所依據，促成佛教的復興。今由前述瑜伽五分的不同義理，推

測《瑜伽師地論》的編成如下：

1.佛法在歷代下傳中，有注重實踐的瑜伽師們將實踐的要領編集起來，由於各有所重，

因而有多種不同的重要資料，無著菩薩將這些編集、補充而成〈本地分〉（五十卷），共分

成十七地。《瑜伽師地論》一開始就說： 

「一者、五識身相應地。二者、意地。三者、有尋有伺地。四者、無尋唯伺地。五者、

無尋無伺地。六者、三摩呬多地。七者、非三摩呬多地。八者、有心地。九者、無心地

十者、聞所成地。十一者、思所成地。十二者、修所成地。十三者、聲聞地。十四者、

獨覺地。十五者、菩薩地。十六者、有餘依地。十七者、無餘依地。如是略說十七，名

為瑜伽師地。」

此處表明：《瑜伽師地論》最早的內容就是十七地，無著菩薩將這些編集、補充而成

《瑜伽師地論》的〈本地分〉，由其內部義理的小出入，可以看出其編輯的痕跡；由於不同

的資料各有足取之處，故將之全部或大部份保留下來。此中，最核心的編集部分有二，一為

編集與阿含義理相涉的「聲聞地」，一為補充與大乘義理相涉的「菩薩地」。在編集「聲聞



地」時，無著菩薩將資料分成四個瑜伽處，每一瑜伽處內有多項論題，由於材料多，難免前

後有所出入，但也保存了許多早期瑜伽師有關修行的教授、教誡。至於「菩薩地」的編成，

則同樣分成四瑜伽處，攝集大乘經典的要義，特別是菩薩戒的闡述。「菩薩地」之後是「有

餘依地」「無餘依地」，只略述阿羅漢苾芻的果事，這是上接「聲聞地」而來的果證，因此，

可以看「菩薩地」是後來擴充編成的。至於在「聲聞地」之前的「五識身相應地」、「意地」

這二地是有關內六處的基本論題，自成一單元，是瑜伽師們對「境」的理解。「有尋有伺等

三地」廣述雜染等義理，也自成一單元。三摩呬多地、非三摩呬多地、有心無心二地，討論

與禪定相關的論題，也自成一單元。而後，聞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另成一單元，

此中，將五明編入聞所成地中，其中的因明，廣談論體性、論處所、論所依、論莊嚴、論墮

負、論出離，這一論題，無著菩薩也將之編在自著的《顯揚聖教論》（卷 11）中。在「有尋

有伺等三地」中，詳述十六種異論，這一部分，無著也編入《顯揚聖教論》（卷 9、10）中。

在聞所成地中的內明，略釋佛教的一法至十法；在思所成地中，舉出偈頌，並解釋其意趣所

在；在修所成地中，探討修習對治、世間一切種清淨、出世間一切種清淨等，都是瑜伽師所

應有的聞、思、修慧，有其價值，因而無著將之編集成一單元。以上〈本地分〉中的十七地，

除「菩薩地」，及一部分的阿賴耶識的觀點外，其義理大都依據《阿含經》。〈本地分〉中

十七地內的許多資料是由無著菩薩編輯而成，有些論題則是他所著作，但要如何嚴格區分二

者，自屬不易。

2.無著菩薩又針對〈本地分〉中的十七地，一一給予決擇、補充，而編著出三十卷的

〈攝決擇分〉，此中，有許多他的主張，例如，在「五識身相應地、意地」中，以八相來成

立有阿賴耶識的存在；這一論題也被納入他的《顯揚聖教論》內。在決擇「菩薩地」時，無

著則廣引《解深密經》來補足菩薩道的內容，也解釋了《寶積經》的十六法門。

3.如何解釋《阿含經》呢？釋經的規矩是如何呢？無著菩薩依據印度佛教的傳統，編著



出〈攝釋分〉（二卷），以五相隨順解釋一切佛經，並舉《住學勝利經》來做例子。這一論

典，無著菩薩也將它編入自著的《顯揚聖教論》卷 12、13 中。

4. 另一方面，從佛陀入滅後，弟子們為了解釋《阿含經》中成串的術語，便有「異門」

將之歸類並解釋，這種簡要的論典由師徒相傳，最後到了無著菩薩的手上，納入《瑜伽師地

論》中的一分，成為〈攝異門分〉（二卷）。

5.同樣，佛弟子們為了掌控《雜阿含經》的義理，依照〈蘊品〉、〈處品〉、〈緣品〉、

〈道品〉的內容，依次決擇其要義，而有「契經摩怛理迦」（契經之本母）。這一論典最後

到了無著手上，編入《瑜伽師地論》中〈攝事分〉的契經事。另外，還有決擇《別解脫戒經》

的「毗奈耶事摩怛理迦」（律之本母），編入〈攝事分〉中調伏事，最後，無著菩薩補上

「分別法相摩怛理迦」一短文，來略攝流轉、還滅、雜染、清淨法。如此，便編成了《瑜伽

師地論》中的〈攝事分〉（共十六卷）。至於最初由誰來決擇這些經律的要義呢？一個傳說

是由大迦葉尊者所決擇。

《瑜伽師地論》的漢、藏譯本，五分中的〈攝釋分〉、〈攝事分〉二者的次第互換，不

外表示早期在印度這二分是分別流傳著。

四、結論

由以上的初步探討，可以看出無著菩薩在《瑜伽師地論》的編著過程中，一方面將舊有

以阿含義理與實踐為主的重要資料給予編輯、保存，一方面給予決擇、補充，特別是「菩薩

地」的長篇論述；使得原先以聲聞道為主軸的〈本地分〉，變成與菩薩道並重。到了無著菩

薩編著《顯揚聖教論》時，則完全以菩薩道為主軸。至於無著的資料來自何處？最可能是來

自一位當時名為彌勒菩薩的大瑜伽師。彌勒菩薩並使無著走向菩薩道，而有大量大乘論典流

傳後世。《瑜伽師地論》的編著時期，是無著菩薩正處在轉向之時。就資料的內容而言，



《瑜伽師地論》中保留了許多傳承下寶貴的阿含義理與實踐要領。

（本文摘自拙稿：《瑜伽師地論》和《顯揚聖教論》的內容架構及其編成）


